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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贵港市江南中学 2026 年采购学生架床、空调项目招标文件质疑

函的回复

梧州市凯哲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我公司于 2026年 6月 24日收到贵港市江南中学送达的贵公司提交的关于贵港市江南中

学 2026 年采购学生架床、空调项目质疑函原件扫描件，我公司对贵公司所提出的质疑内容

高度重视，即刻联合采购单位对质疑事项逐项核查核实，为保障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公平、公

正、合规开展，现就质疑事项统一答复如下：

质疑事项 1:该项目评标办法采用综合评分法，违反财政部令 87 号第五十四条第二款。

质疑事项 1 回复：经核查，贵公司提出的质疑事项成立，后续我公司将对本项目进行发

布相关更正公告。

质疑事项 2:该顶田关于付款方式的规定，违反《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持续优化

政府采购营商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桂采(2024)55 号)。

质疑事项 2 回复：

（一）政策依据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持续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桂财

采〔2024〕555 号）相关条款明确：对于符合支付条件的项目、鼓励预算单位（采购人）完

善内部流程。并未强质性要求所有项目使用该相关条款，文件中“原则上”允许采购人结合

项目实际情况合理调整，无强制性一刀切约束。其分两层含义：

尾款支付：采购人原则上收到发票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资金；该条款为优化营商环境

倡导性、指导性规定，并非强制性禁止性条款，“原则上”允许采购人结合项目实际履约特

点设置合理付款周期。

中小企业预付款：对中小微企业项目，预付款比例原则不低于合同额 30%、不高于 50%；

预付款在条件齐备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

（二）核查意见

根据《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2025 年最新修订 第九条 机关、事业单位从中

小企业采购货物、工程、服务，应当自货物、工程、服务交付之日起 30 日内支付款项；合

同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付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60 日。

本项目为大批量设备供货+现场安装调试一体化项目，存在货物分批进场、分楼栋施工、

整体统一验收、资料归集流程复杂的特点，履约周期较长。招标文件约定“全部货物安装调

试完毕、整体验收合格、收到发票后 60 个自然日内付清全款”，是结合项目施工特点及财

政报账流程设置的合理结算周期，未违反政策强制性规定。

关于中小企业预付款条款的补充说明招标文件已明确分标 1 为专门面向小微企业，分标

2 不专门面向小微企业，采购人后续签订采购合同时，将严格落实政策要求，如中标供应商

属于中小企业的将与其约定不低于合同金额 30%、不高于 50% 的预付款，并在条件齐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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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个工作日内完成拨付，不存在违规情形。

（三）结论

本项目付款条款结合项目履约实际制定，符合桂财采〔2024〕555 号文件政策精神及规

定，贵司本项质疑请求不成立，不予采纳。

感谢贵公司对本项目采购活动的监督与支持！

此答复函在网上公开后视同质疑人已接收此函。

特此复函。

广西泰鑫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26 年 6 月 29 日


